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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信息披露（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

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公司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6）,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如

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

到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因公司

信息披露存在重大差错，北京证监局要求公司对 2017 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

报货币资金进行改正并披露。 

公司将已披露的货币资金余额与银行对账单进行了仔细核对，发现应为向湖

北楚源江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楚源”，已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更名为“湖北广晟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大道天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大道”）支付的款项未及时记账，造成前期会计差错，上述款项于 2017

年第四季度记账，为乌海项目分包工程款及采购款。另外，在核对过程中发现，

已披露的货币资金余额与账面余额存在差异。为了找到差异所在，公司核对了应

付账款借方发生额，进一步发现已披露的应付票据余额与账面余额存在差异。 

1、差异汇总如下： 

（1）延迟记账的货币资金： 



单位：万元 

①延迟

记账的

货币资

金统计

表期间 

对方单位

名称 
付款额① 收回额② 

收付净额③ 

（③=①-②） 
款项性质 拟调整报表项目 

2017年第一

季度 
湖北楚源 

    

172,000  

      

14,500  
     157,500  

乌海项目工

程款 

 调减货币资金、

调增预付账款  

2017年第二

季度 
湖北楚源 

     

37,000  

      

99,000  
-62,000  

 乌海项目

工程款 
  

2017年前二

季度合计 
湖北楚源 

    

209,000  

     

113,500  
      95,500  

 

 调减货币资金、

调增预付账款  

2017年第三

季度 

湖北楚源 
     

11,910  

      

48,740  
-36,830  

 乌海项目

工程款 
  

湖北大道 
     

78,000  

         

-    
      78,000  

 乌海项目

采购款 
  

小计 
     

89,910  

      

48,740  
      41,170      

2017年前三

季度合计 

湖北楚源 
    

220,910  

     

162,240  
      58,670  

 乌海项目

工程款 
  

湖北大道 
     

78,000  

         

-    
      78,000  

 乌海项目

采购款 
  

小计 
    

298,910  

     

162,240  
     136,670  

 

 调减货币资金、

调增预付账款  

②业务规模与付款合理性说明 

下面将付款进度与合同支付条款及合同执行进度进行对比，分别对湖北大道

与湖北楚源的付款合理性进行说明： 

公司与湖北大道就乌海项目签署了采购合同 12 亿元，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

向其支付采购款 8.40 亿元，湖北大道于 2017 年第四季度退回 2.95 亿元，2017

年支付净额为 5.45 亿元，占合同额的 45%。定制的部分设备已加工制造完成并

经业主确认后入成本 4.27 亿（含税额 4.99 亿元，后因乌海项目工艺方案调整出

于谨慎性原则将已入账成本在 2017 年第四季度冲回），占合同额的 42%，付款

进度与合同执行进度基本匹配。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预付款 10%，到货验

收款 50%，付款符合合同支付条款。 

公司与湖北楚源就乌海项目签署了施工分包框架协议 17.25 亿元，该协议约

定，预付款 40%，即 6.9 亿元；以后按完成工程量进行结算，在预付款中进行回

扣；当预付款回扣完后，后续产生的工程费用，每月按结算量的 10%进行支付，



剩余工程量待全部工程完工后一次性结算。公司考虑到乌海地处西部，气候比较

寒冷，11 月底将进入冬歇期无法施工，为了加紧赶工期以及要求其工程后期垫

资完成以后的工程量，故按合同约定支付了 40%的预付款，2017 年向湖北楚源支

付净额为 6.9 亿元，付款符合合同支付条款。湖北楚源累计完成工程量 7.03 亿

元，其中已确认并入账的工程量 2.01 亿元（含税），由于工艺调整业主未确认

的工程量 5.02 亿元。（注：确认并入账的 2.01 亿元（含税）的工程量中有 1.05

亿元（含税）后因乌海项目工艺方案调整出于谨慎性原则将已入账成本在 2017

年第四季度冲回），综上所述付款进度与合同执行进度匹配；在实际交易的过程

中出现款项退回，主要原因是由于银行贷款的资金倒贷以及向供应商/分包商拆

入资金造成的。 

（2）账表差异对货币资金与应付票据的影响： 

   

单位：万元 

期间 影响项目 影响金额 拟调整报表项目 

2017 年第二季度 货币资金 
         

12,000  
  

2017 年前二季度合计 货币资金 
         

12,000  
 调增货币资金、调增应付账款  

2017 年第三季度 

货币资金             -      

应付票据 
         

20,000  
  

小计 
         

20,000  
  

2017 年前三季度合计 

货币资金 
         

12,000  
 调增货币资金、调增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20,000  
 调减应付票据、调增应付账款  

小计 
         

32,000  
  

2、相关差错对 2017 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相关财务数据影响： 

（1）2017 年一季度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多计 15.75 亿元、预付款项

少记 15.75 亿元（预付 “湖北楚源”15.75 亿元），2017 年一季度合并现金流

量表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少记 15.75 亿元； 

（2）2017 年二季度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多计 8.35 亿元、预付款项



少记 9.55 亿元（预付“湖北楚源”9.55 亿元）、应付账款少记 1.2 亿元，2017

年二季度合并现金流量表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少记 8.35 亿元； 

（3）2017 年三季度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多计 12.47 亿元、应付票据

多计 2 亿元、预付款项少记 13.67 亿元（预付“湖北楚源”5.87 亿元、预付湖

北大道 7.8 亿）、应付账款少记 3.2 亿元，2017 年三季度合并现金流量表“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少记 12.47 亿元。 

3、就上述事项公司内部的追责情况： 

公司定期报告发生上述金额重大的差错，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根据公

司管理制度，“除追究导致信息披露发生重大差错的直接相关人员的责任外，董

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责任追究的主要形式包括：

公司内通报批评；警告，责令改正并作检讨；调离原工作岗位、停职、降职、撤

职；经济处罚；解除劳动合同。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或与事实情况不符的，应

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正。” 

鉴于因相关经办人员和管理人员均已离职，公司拟进一步自查该事项相关责

任人，并处以包括但不限于批评、警告、罚款的处分，并且公司有权要求其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将对 2017 年第一季度末、2017 年半年度末、2017 年第三

季度末货币资金及预付账款余额具有较大影响，对 2017 年第一季度、2017 年半

年度、2017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对相关期间定期报告的更正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86）。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及会计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1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是对公司以往存在

问题的更正，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反应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



质量。 

四、监事会意见 

经全体监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

的规定，程序符合要求。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认真审议，认为公司对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

据进行追溯调整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经调整后的会计报

表客观公允地反映了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独立

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继续完善内

部控制，杜绝上述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公司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六、致歉整改说明 

本次更正对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末、2017 年半年度末及 2017 年第三季度

末的财务状况有较大影响，对 2017 年第一季度、2017 年半年度及 2017 年第三

季度的经营成果没有影响，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后）、2017 年半年度报告

和摘要（更正后）、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后）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 

公司对于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深感自责，并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歉

意。 

公司今后将加强财务管理，修订完善财务相关内控制度，提高内部审计，公

司新一届管理层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相关责任

人的法律意识，吸取教训，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